桃園市106年度中壢區興仁國小交通安全教育評選綜合報告表(附件一之3)

	學校基本資料

	學校名稱
	桃園市中壢區興仁國民小學

	學校地址
	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210號

	聯絡人
	賴韻如
	連絡電話
	03-4355753*311

	電子信箱
	sres7006@mail.sres.tyc.edu.tw

	學生人數
	1146人



	評 分 標 準
	配分
	自評分數
	改　進　意　見　與　建　議　事　項

	(一)組織、計畫與宣導(25分)

	1-1成立交通安全教育推動組
織，定期召開委員會議，規
劃、檢討與改進交通安全教育有關事宜。
	10
	8
	

	1-2強化教師交通安全教育知
能，並進行成效之檢討與回
饋。
	9
	6
	除了利用教師會議宣導之外，未來也可規劃校內教師研習，強化交通安全教育知能。

	1-3向家長與社區民眾進行交通
安全宣導。
	6
	5
	於校門跑馬燈、教師夕會、學生朝會、班親會、家長座談會等場合宣導交通安全事項，但少數家長仍未配合，需再加強宣導。

	(二)教學與活動(30分)

	2-1規劃符合交通安全核心能力
的教學課程與設計相關教
案，並運用相關資源進行教
學。
	10
	9
	

	2-2校內落實情境教學或實地參
觀校外交通環境，進行情境教
學。
	6
	5
	

	2-3舉辦全校性交通安全相關活
動。
	9
	8
	可於寒暑假時，將交通安全項目列入作業，強化學生交通安全知識與觀念。

	2-4辦理交通安全校外教學輔導
活動，規劃完善的安全措施及實施安全教育。
	5
	5
	

	(三)交通安全與輔導(40分)

	3-1建置學生通學資料，與運用，
並設置路隊及安親班接送規
劃。
	8
	7
	

	3-2規劃人車動線、交通工具停放
的安排，實施交通管制。
	8
	7
	因前門車位不足，少數車輛須停放南側門籃球場，稍微造成衝擊。擬加強車輛管制，並派專人指揮。

	3-3交通服務及導護的規劃與管
理。
	8
	7
	無交通道德的駕駛人強行通過不聽指揮，為加強學童交通安全，建議警察單位能於學童上下學時，加強取締。

	3-4針對學生違規、交通事故作統
計，並實施輔導作為。
	8
	6
	違規項目多為搶快所導致，擬利用跑馬燈、學校首頁、學生朝會、班親會家長座談會等機會再加強宣導。

	3-5規劃家長接送區及鼓勵學生
步行。
	4
	4
	南側門（榮民路165巷），道路狹小，又常遭違停，需借助警力加強取締，請派出所加強支援。

	3-6建立愛心商店的機制與管理。
	4
	4
	

	(四)創新與重大成效(5分)

	4-1創新與重大成效。
	2
	1
	

	4-2其他加分項目。
	3
	2
	1.學生成立自治市警察局，配合宣導交通安全。
2.結合民間資源做相關宣導與教學。
3.將交通安全四大守則刊登於於學校跑馬燈，向學生、民眾宣導。
4.參加「桃園市高國中小學教職員遊覽車安全知能研習」。

	學 校 自 評 特 色 與 優 點

	1.導護志工組織緊密，裝備齊全，每天上學期間均有12位的交通志工協助交通導護。
2.本校上學、放學路線規劃得宜，安親班設立專車接送區，家長接送區劃分機車與汽車區，讓學童上下學安全更有保障。
3.充分結合社區資源（交通志工隊、自強派出所）以維護校區四週交通暢通。
4.學校導護老師、導護志工、愛心服務站及熱心家長，結合成安全網絡，提供學生上下學安全守護。
5.校長、學務主任及生教組長於每日上學時間實施校外巡查，加強維護學生安全。
6.訂定導護老師工作要點，導護工作切實、輪值及執勤紀錄完整。
7.與校園周邊6家商店簽約並設置愛心服務站。
8.善用學校空間，於樓梯間設置交通標示，並融入課程教學。
9.落實交通安全教育，充分利用跑馬燈、市府配發的影音教材或民間交通安全故事劇場，於朝會、班親會、親職教育日等相關場合，向親、師、生作隨機宣導，加強安全意識。
10.不定期於兒童朝會時舉行交通安全宣導活動，強化學生交通安全知識與觀念。



自評等第甲
[bookmark: _GoBack]填表人簽章:賴韻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簽章: 賴淑芬
填表日期:中華民國106年7月7日
	評選項目
	配分
	得分

	(一)組織、計畫與宣導(1-1~1-3項)
	25
	19

	(二)教學與活動(2-1~2-4項)
	30
	27

	(三)交通安全與輔導(3-1~3-6項)
	40
	35

	(四)創新與重大成效(4-1~4-2項)
	5
	3

	總計
	100
	84









	得分總計分數
	等第

	90~100
	優

	80~89
	甲

	70~79
	乙

	60~69
	丙

	59以下
	丁




